
南昌航空大学教务处

关于做好 2025 年
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贯彻以学生为本、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，更好发挥学生的兴趣

和专长，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，根据《南昌航空大学普通本科

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校教字〔2024〕96 号，现开展 2024 级普通本科

学生转专业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转专业条件

1.符合学校《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附件 1）。

2.满足学院转专业实施细则条件（见学院网站）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1.教务处发布 2025 年各学院转专业计划（附件 2）。各学院在学

院网站发布转专业实施方案，主要内容包括：接收专业、名额计划、

报名条件、接收条件、考核内容、考核办法、申请材料等主要内容。

2.学生申请与书面材料提交：4 月 11 日前，学生填写《南昌航空

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同时提供转入学院要

求的相关材料（如：成绩单、专业排名证明-按绩点、高考报名登记表、

获奖证书或特长等证明材料）交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办。学生只能申请

填报一个专业。

3.转出学院汇总审核：4 月 18 日前，学生所在学院汇总审核转出

学生材料，签字盖章后统一交学生申请转入学院教务办。



4.接收学院资格审核：4 月 30 日前，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资格

审核，对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学生名单进行网上公示。

5.转专业综合考核：接收学院对符合转专业资格条件的学生进行

综合考核，并对拟转入学生名单进行网上公示。第一学期专业排名在

50%以后的学生不得平级转入，各学院如有其他要求，详见各学院实施

方案。公示不少于 3 天无异议后，5 月 21 日前将转入学生汇总表（附

件 4）发送至教务处晏艳办公系统邮箱，相关纸质材料送至教务处学籍

与学业管理科。

6.学校审批：教务处汇总复核并公示后，将公示无异议的拟转入

学生名单报学校审定后发文。

7.学籍异动及后续培养：学生持转专业通知单到新专业报到，学

生转入新专业后，按照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习，及时办理课程补修、

退课等事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学院应切实加强对转专业工作的领导、管理和监督，坚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做好转出转入学生的咨询解释工作，以及考核环节

的组织工作，确保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

2.学院应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转专业工作，并严格审查学生录

取批次、招生类别及学生成绩等报名资格条件。

3.拟申请转专业学生务必提前对申请转入专业及转入条件进行全

面充分了解，并结合自身特长兴趣做好转专业申请。

四、其他

1.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需在原专业完成本学期（2024-2025-2）教

学计划，于 2025-2026-1 学期到转入学院教务办报到，正式转入新专

业。转入学院需按转入专业要求，对转入学生的已修课程学分进行认



定后确定课程补修方案。

2.转专业前修读课程的成绩及学分全部记录在成绩档案中。

3.根据《南昌航空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》，学

校每年 9 月份开展对在校学生的集中学籍处理。转专业学生按转入专

业年级培养方案进行核查，必修、限选课程不合格（含未修读）学分

累计达 20 学分及以上的，学校予以编入下一年级处理。

附件：1.南昌航空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

2.2025 年各学院转专业计划及要求汇总表

3.南昌航空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
4.南昌航空大学 2025 年转专业转入汇总表

联系电话：0791-83863717（学籍与学业管理科）

监督电话：0791-83863608

教务处

2025 年 3 月 24 日


